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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杨市监信用〔2023〕7号

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的通知

各科(室)，执法大队，各市场监管所，知识产权所：

为进一步深化统筹推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依据

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

及《杨浦区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二版）》，结合辖

区实际，制定《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抽查计划”）。现就贯彻执行

抽查计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工作要求，加强任务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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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抽查计划共 47 项，对检查对象抽取层级为“市局”及“市

知识产权局”的计划由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知识产权局有关处室制

定全市统一的抽查方案并组织实施，各科室、所、队要及时落实

抽查任务，规范开展抽查检查；对检查对象抽取层级为“区局”

的计划，相关科室要按照抽查计划明确的事项、时间、抽查比例

要求，结合辖区监管对象实际情况，及时制定抽查方案，各所、

队要及时落实抽查任务，规范开展抽查检查。各科室要切实加强

对所队的培训指导和考核督查。

二、完善工作机制，夯实基础数据

各科室要根据法律法规、监管层级和监管领域实际情况，动

态调整完善“两库”。检查对象名录库要涵盖市场主体全量信息，

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要“应纳尽纳”；要根据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

人员变动情况，对名录库进行动态管理；对检查对象要结合条线

管理需要进行个性化标注，对执法人员要对专业特长、执法资质

等进行标注，提升“双随机”监管工作匹配度。除产品质量监督

抽查、食品抽检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抽查继续依托相关条线专业

监管平台，并通过系统对接方式共享数据外，其他所有随机抽查

计划执行均要使用本区“互联网＋监管”系统工作平台，确保双

随机全过程信息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。

三、应用分类结果，强化监管衔接

各科室要注重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的深度结合，全面运用本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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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企业合理降低监管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对高风险或有不良记录的

企业有针对性加大随机抽查、现场检查等力度，实施差异化监管。

加强随机抽查与执法办案的工作衔接，通过抽查及时发现违

法行为线索，提高转案率。要对检查执法的启动、调查取证、审

核决定、送达执行等情况进行记录并归档保存，做到全过程留痕

和可回溯管理。

四、加强任务整合、优化调整计划

各科室要贯彻综合监管理念，加强工作协同，对同一市场主

体的多项抽查尽可能合并开展，做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同

一年度内，对同一市场主体的抽查次数原则上不超过两次。在公

示信息、登记事项抽查中，对近两年已被抽查且未发现问题的市

场主体原则上当年不再查。各类专项检查、专项执法原则上都应

通过随机抽查的方式开展。

在全面统筹协调基础上，要优化制定、动态管理、按需调整

抽查计划。坚持问题导向，对未列入工作计划但实际监管中需要

增加的抽查任务，或已列入工作计划但实际监管中需要取消的任

务，相关科室在报经分管局领导同意后，会同信用监督管理科统

一调整并公示。

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3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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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1
企业公示信息和登

记事项抽查

已报送上年度年报

的企业（含注册资

本实缴制企业、类

金融企业）

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，对市

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监管，自媒体广告内

容检查

3% 1800
牵头：信用科

配合：网监科
市局 7—11 月

2
外国企业常驻代表

机构登记事项抽查

已报送上年度年报

的外国企业常驻代

表机构

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3% 1 信用科 区局 2—6月

3
个体工商户、农民

专业合作社抽查

已报送上年度年

报的个体工商户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

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，对市

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监管
3% 200 信用科 区局 2—6月

4
2022年本市养老机

构收费随机抽查

本市保基本养老机

构
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的监管 10% 5 竞争科 区局 1—12 月

5
2022年本市公办幼

儿园收费随机抽查
本市公办幼儿园 对收费行为的监管 10% 10 竞争科 市局、区局 2—11 月

6

为非法交易野生动

物等违法行为提供

交易服务抽查

农副产品市场、花

鸟市场、古玩市场、

小商品市场

对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相关行为的监

管
100% 42 网监科 区局 4—8月

7 拍卖经营活动抽查 拍卖企业
对拍卖行为的监管，对文物市场违法行

为的监管
50% 14 网监科 市局 7—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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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8 文物经营行为抽查
古玩市场、其他文

物经营企业
对文物市场违法行为的监管 50% 2 网监科 市局 7—8月

9

对电子商务平台经

营者履行主体责任

的抽查
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

者

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制定平台服务

协议和交易规则的监管，对电子商务平

台经营者公示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

则信息的监管，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
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监管，

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区分自营的业务的

监管，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供信用

评价的监管，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平台

内用户管理的监管，对电子商务平台经

营者搭售行为的监管，对电子商务经营

者登记核验真实信息的监管，对电子商

务经营者信息保管的监管，对广告活动

的监管，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

营者的监管，对婴幼儿配方乳粉、特殊

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活动

的监管，对保健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

监管，对法定计量单位的监管

100% 6

牵头：网监科

配合：食品科、计

量科

市局 9—10 月

10
电子商务经营者随

机抽查

经营类电子商务经

营者

对电子商务经营者亮照亮证的监管，对

电子商务经营者披露信息的监管，对电

子商务经营者向消费者显示搜索结果

的监管

25% 50 网监科 市局 4—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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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11

对广告经营者、广

告发布者建立、执

行广告管理制度等

情况的抽查

全市广告经营者、发

布者

对广告活动的监管（建立并执行相关广

告管理制度、虚假广告、违法广告代言

活动等的行政检查），对野生动植物非

法交易相关行为的监管（为出售、购买、

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

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的行政检查）

5% 200 网监科 市局 4—10 月

12

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
保健食品、特殊医

学用途配方食品广

告主发布相关广告

的审查批准情况的

抽查

全市申请药品、医

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

特殊医学用途配方

食品广告审查的企

业

对广告活动的监管 15% 3 网监科 市局 7—9月

13
对生产领域的产品

质量进行监督抽查

纳入产品质量监督

抽查方案的本市生

产企业

对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100% 20 认证科 市局、区局 1—12 月

14

对生产列入目录产

品且已经获得生产

许可证的企业进行

行政检查

全市取得工业产品

生产许可证企业
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企业的监管 100% 1 认证科 区局 1—11 月

15

对食品相关产品生

产者（不含实施生

产许可证管理的）、

销售者实施日常监

管

全市食品相关产品

生产者、销售者

1．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（不含实施

生产许可证管理的）实施日常监督检查

2．对食品相关产品销售者实施日常监

督检查

10% 5 认证科 区局 1—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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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16
食品生产企业随机

抽查
获证食品生产企业

对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，不含特殊食品）

生产企业的食品生产活动的监管

食品安全信

用风险等级

为A的企业为

50%；食品安

全信用风险

等级为B、C、

D级的企业为

100%

17 食品科 区局 2—11 月

17 餐饮服务单位抽查

餐饮服务提供者

（除集体用餐配送

单位、中央厨房、

学校食堂、养老院

食堂）

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

监管，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监管，对

餐饮业经营者的监管，对餐饮服务生活

垃圾的监管

5% 220 食品科 区局 1—12 月

18
酒类商品经营者抽

查
酒类商品经营者

对从事酒类零售业务活动的经营者的

监管，对从事酒类批发业务活动的经营

者的监管，对酒类商品批发许可的监管

5% 100 食品科 区局 1—12 月

19 集体用餐单位抽查

学校、幼托机构、

养老机构食堂等集

中用餐单位

对集体用餐单位的监管 100% 400 食品科 区局 1—12 月

20
集体用餐配送单位

抽查

集体用餐配送单

位、中央厨房
对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监管 50% 4 食品科 区局 1—12 月

21
食用农产品销售市

场抽查

食用农产品集中交

易市场开办者、食

用农产品销售者

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的监

管
10% 4 食品科 区局 1—12 月

22
一般风险食品销售

抽查

除风险等级为 D 级

外的食品销售者

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

监管
5% 50 食品科 区局 1—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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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23
2023年特殊食品销

售抽查

特殊食品（保健食

品、特殊医学用途

配方食品、婴幼儿

配方食品）经营者

（含入网特殊食品

经营者）

对婴幼儿配方乳粉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

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的监管，对保健

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监管，对广告活

动的监管

50% 50
牵头：食品科

配合：网监科
市局 2—11 月

24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市场在售食品 对生产经营食品的抽样检验

（对象为

食品，对

食品种类

全覆盖）

按市局部

署
食品科 市局 1—12 月

25
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
随机抽查
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
对单位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行为的监

管，对个人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行为的

监管

25% 400 特种科 区局 1—12 月

26
计量标准建标单位

随机抽查
计量标准建标单位

对通过计量标准建标考核单位计量标

准器具的监管，对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

机构的监管，对市场主体承诺真实性的

检查，对注册计量师的监管

30%
按市局部

署
计量科 市局 2—12 月

27

计量器具产品质

量、商品量、商品

包装、能效水效标

识产品抽查

计量器具、商品、

能效水效标识产品

生产、销售企业

对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监管，对市场主

体承诺真实性的检查，对定量包装商品

的计量的监管，对商品包装的监管，对

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水效标识的

产品目录》的产品水效标识计量的监

管，对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

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》的用能产品能效

标识计量的监管

/
按市局部

署
计量科 市局 1—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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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28

在用计量器具及零

售商品计量随机抽

查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

个体工商户及其他

经营者（其中零售

商品为以重量结算

的食品、金银饰品）

对计量器具及计量活动的监管，对非法

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监管，对商品

包装的监管

15% 37 计量科 区局 2—11 月

29
型式批准（含标准

物质）随机抽查

在我国制造、销售、

进口计量器具（含

标准物质）的企业、

事业单位、个体工

商户及其他经营者

对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监管，对进口计

量器具型式批准的监管，对国家标准物

质研制、生产单位的国家标准物质质量

和生产条件的监管

10% 1 计量科 区局 2—11 月

30
能效、水效标识符

合性随机抽查

能效、水效标识产

品经营企业

对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水效标识

的产品目录》的产品水效标识计量的监

管，对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

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》的用能产品能效

标识计量的监管

10% 1 计量科 区局 2—11 月

31 能源计量随机抽查 重点用能单位
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用能单位从事

能源计量活动实施能源计量的监管
5% 16 计量科 区局 2—11 月

32

对制作、销售的公

共信息图形标志的

行政检查

全市相关企业

对制作、销售是否符合强制性国家、行

业、地方标准规定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

检查

30%
按市局部

署
标准化科 市局 7—10 月

33
团体标准自我声明

随机抽查
社会团体 对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监管 5% 3 标准化科 市局 3—5月

34
企业标准自我声明

随机抽查
本市相关企业 对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监管 5% 5 标准化科 市局 5—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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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35 商品条码随机抽查 商品条码使用企业 对企业商品条码有效性的监管 5% 9 标准化科 市局 5—10 月

36
2023年强制性认证

活动检查

强制性产品认证获

证企业

对认证机构认证活动和认证结果的监
管；对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的监

管；对认证从业人员的监管；对认证证
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管；对指定认证机构
和实验室的强制性产品认证、检验检测

活动及结果的监管

8%
按市局部

署
认证科 市局 4—12 月

37
2023年认证从业机

构监督检查
认证从业机构

对认证机构认证活动和认证结果的监

管；对认证从业人员的监管
8.5%

按市局部

署
认证科 市局 4—12 月

38
2023年管理体系认
证活动获证组织监
督检查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

活动获证组织

对认证机构认证活动和认证结果的监
管；对认证从业人员的监管；对认证证
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管

100%
按市局部

署
认证科 市局 4—12 月

39
2023年有机产品认
证获证组织监督检

查

有机产品认证获证

组织
对有机产品认证的监管 7.5%

按市局部

署
认证科 市局 4—12 月

40
检验检测机构随机

抽查

本市获得资质认定

许可的检验检测机

构

对检验检测机构及其活动的监管 25% 20 认证科

市局、区局

（区局抽查

比例不低于

15%）

4—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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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

抽查

比例

全区预估

抽查户

（次）数

业务

指导科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计划时间

41
2023年商标使用行

为的检查

2021 年发生商标侵

权违法行为的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；集体商

标、证明商标（含地

理标志）企业、协会

及其他团体组织；本

市经营范围中含有

“商标印制”的企业

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，集体商标、证明

商标（含地理标志）使用行为的检查，

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

15% 4 知产科
市知识产权

局
3—12 月

42
2023年专利真实性

监督检查
专利试点示范单位

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

实性的检查，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

查

25% 2 知产科
市知识产权

局
3—12 月

43
2023年专利代理监

督检查

经国家知识产权局

许可的专利代理机

构

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

查，专利代理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分

支机构情况的检查，专利代理机构、专

利代理师执业行为检查，专利代理机构

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

10% 1 知产科
市知识产权

局
3—12 月

44
2023年商标代理行

为的检查

经国家知识产权局

商标局备案的商标

代理机构

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5% 5 知产科
市知识产权

局
3—12 月

45
医疗器械经营企业

的监督检查

网络销售的医疗器

械经营企业

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表》

事项
15% 24 医械科 区局 5-11 月

46
医疗器械使用单位

的监督检查

辖区内民营医疗机

构
《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监督检查表》事项 20% 8 医械科 区局 5-11 月

47
2023年药品使用单

位双随机监督检查
辖区内医疗机构

医疗机构关于药房人员管理、药品购

进、储存、调配使用等相关事项执行情

况的检查

20% 16 药化科 区局 4-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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